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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6_9C_80_

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26503.htm （１９８７年１０

月１９日法（经）发＜１９８７＞２７号）全国地方各级人

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

各海事法院： 现将《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

的解答》发给你们，请在涉外经济审判工作中贯彻执行。执

行中有什么问题和意见，望及时报告我院。附件：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 （１９８７年

１０月１９日）一、关于涉外经济合同法的适用范围问题 （

一）涉外经济合同法的适用范围是我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

组织同外国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之间订立的经济

合同，包括货物买卖合同、合资经营企业合同、合作经营企

业合同、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信贷合同、租赁合同

、技术转让合同、工程承包合同、成套设备供应合同、加工

承揽合同、劳务合同、补偿贸易合同、科技咨询或设计合同

、担保合同、保险合同、仓储保管合同、委托代理合同等。

但国际海上运输合同、国际航空运输合同、国际铁路运输合

同以及国际复式联运合同除外。 （二）涉外经济合同法也可

以适用于港澳地区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同内地的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之间订立的上述经济合同，以及外国

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之间，港澳地区的企业、其他

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之间，外国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

与港澳地区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之间在中国境内



订立或者履行的上述经济合同。 （三）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中

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以及它

们同我国其他企业、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之间订立的经济合同

，不应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

济合同法》。二、关于处理涉外经济合同争议的法律适用问

题 （一）对于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五条所说的“合同争议”应

作广义的理解，凡是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合同成立

的时间、合同内容的解释、合同的履行、违约的责任，以及

合同的变更、中止、转让、解除、终止等发生的争议，均应

包括在内。 （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或者发生争议后，对

于合同所适用的法律已有选择的，人民法院在审理该项合同

纠纷案件时，应以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为依据。当事人选择的

法律，可以是中国法，也可以是港澳地区的法律或者是外国

法。但是当事人的选择必须是经双方协商一致和明示的。 （

三）在中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

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必须适用中

国法律，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合同条款无效。 （

四）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或者发生争议后，对于合同所适用

的法律未作选择的，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应当允许当事人

在开庭审理以前作出选择。如果当事人仍不能协商一致作出

选择，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所应适用的法

律。 （五）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或者人民法院按照最密切联系

原则确定的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是指现行的实体法

，而不包括冲突法规范和程序法。 （六）如果当事人未选择

合同所适用的法律时，对于下列涉外经济合同，人民法院按

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所应适用的法律，在通常情况下是： 



１．国际货物买卖合同，适用合同订立时卖方营业所所在地

的法律。如果合同是在买方营业所所在地谈到并订立的，或

者合同主要是依买方确定的条件并应买方发出的招标订立的

，或者合同明确规定卖方须在买方营业所所在地履行交货义

务的，是适用合同订立时买方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 ２．银

行贷款或者担保合同，适用贷款银行或担保银行所在地的法

律。 ３．保险合同，适用保险人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 ４．

加工承揽合同，适用加工承揽人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 ５．

技术转让合同，适用受让人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 ６．工程

承包合同，适用工程所在地的法律。 ７．科技咨询或设计合

同，适用委托人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 ８．劳务合同，适用

劳务实施地的法律。 ９．成套设备供应合同，适用设备安装

运转地的法律。 １０．代理合同，适用代理人营业所所在地

的法律。 １１．关于不动产租赁、买卖或抵押的合同，适用

不动产所在地的法律。 １２．动产租赁合同，适用出租人营

业所所在地的法律。 １３．仓储保管合同，适用仓储保管人

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 但是，合同明显地与另一国家或者地

区的法律具有更密切的关系，人民法院应以另一国家或者地

区的法律作为处理合同争议的依据。 （七）当事人有一个以

上的营业所的，应以与合同有最密切关系的营业所为准。当

事人没有营业所的，以其住所或者居所为准。 （八）我国缔

结或者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如果同涉外经济合同法或者我

国其他与涉外经济合同有关的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

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九）在应当

适用我国法律的情况下，如果我国法律对于合同当事人争议

的问题未作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 （十）在应适用的



法律为外国法律时，如果适用该外国法律违反我国法律的基

本原则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则不予适用，而适用我国相应的

法律。 （十一）在应适用的法律为外国法律时，人民法院如

果不能确定其内容时，可以通过下列途径查明： １．由当事

人提供； ２．由我驻该国的使、领馆提供； ３．由该国驻华

使、领馆提供； ４．由中外法律专家提供。 通过上列途径仍

不能查明的，可参参照我国相应的法律处理。三、关于无效

涉外经济合同的确认问题 涉外经济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确认无效； １．订立合同的当事人不具备合法主体资格

的； ２．订立合同的我国当事人未经国家主管机关批准授予

对外经营权的； ３．订立合同的我国当事人超越其经营范围

经营的； ４．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

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但被代理人

在知道上述情况后未及时作否认表示的除外； ５．订立合同

未用书面形式的； ６．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国家

主管机关批准成立的合同未经批准的，或者其重大变更或权

利义务的转让未经原批准机关批准的； ７．一方当事人采用

故意制造假相、隐瞒事实真相或者其他欺骗手段致使对方形

成错误认识与之订立合同的；或者采用胁迫手段，以给对方

造成经济损失或其他损害为要挟与之订立合同的；或者乘人

之危，迫使对方违背自己的意志，按不公平的条件订立合同

的； ８．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订立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

三方利益的合同，或者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订立合同

的； ９．合同内容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我国社会公

共利益的。四、关于涉外经济合同的撤销问题 一方当事人对

于下列涉外经济合同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一）合



同的订立出于对合同内容有重大误解； （二）合同显失公平

。 被撤销的涉外经济合同从合同订立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五、涉外经济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后的处理问题 （

一）合同部分条款无效，如果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的，其

他部分仍然有效；无效条款经当事人协商同意予以取消或者

在改正后，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二）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

被撤销，如果是由当事人一方的过错造成的，有过错的一方

应当对另一方因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而遭受的损失负赔偿责

任。如果当事人双方对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都有过错的，各

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假借签订

涉外经济合同进行违反国家法律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活

动以及损害国家或者第三方利益的，除确认合同无效外，还

应当追缴双方非法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第三方

，并可视其情节轻重，依据法律规定给予训诫、罚款或拘留

等处罚；发现有经济犯罪的，移交公安、检察机关查处。六

、关于涉外经济合同的违约责任问题 （一）一方当事人不履

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除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或者合同另有规定外，违约一方当事人赔偿另一方当

事人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一般应包括财产的毁损、减少、灭

失和为减少或者消除损失所支出的费用，以及合同如能履行

获得的利益（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就是指利润），但不

得超过违约一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

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二）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

是预定的赔偿金。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即应向另一方当事

人支付约定的违约金。如果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份高于或者

低于违反合同所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根据当事人的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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